
关于对《大唐平顺 100MW 光伏发电项目》的

公  示

一、基本概况

1.项目名称：大唐平顺 100MW 光伏发电项目。

2.建设单位：大唐（平顺）清洁能源有限公司。

3.建设位置：长治市平顺县青羊镇车厢沟村。

4.项目性质：新建项目。

5.建设内容：本工程新建 1 座 220kV 升压站。

6.用地面积：该项目升压站土地利用现状情况为：占用

其他草地面积 0.9996 公顷。

7.功能分区：依据《光伏发电站工程项目用地控制指标》

（TD/T 1075-2023），本项目升压变电站及运行管理中心，

各功能分区面积均符合用地指标。

8.项目总投资：工程静态投资 38792.69 万元。建设期贷

款利息 541.20 万元，工程动态投资 39333.89 万元。单位千

瓦静态投资3231.24元/kW，单位千瓦动态投资3276.32元/kW。

9.资金筹措：本项目资本金比例按 20%计算，符合国发

[2009]27 号文件《国务院决定调整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

比例》中项目资本金比例为 20%及以上的规定，其余 80%投

资通过银行贷款获得。银行贷款偿还期为 15 年，借款还本

付息采用等额还本利息照付的方式。



10.土地使用控制：

用地性质：供电用地（1303）；

用地面积：根据《光伏发电站工程项目用地控制指标》

（TD/T 1075-2023）升压变电站用地指标为 18550m2，该项目

升压变电站实用地面积 9996m2，符合土地使用标准要求。



二、选址推荐方案

该光伏发电项目拟选址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青羊镇，

220kV 升压站位于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青羊镇车厢沟村，总



占地面积 0.9996公顷。

项目推荐方案影像图

公示时间：2025 年 7 月 9 日—2025 年 7 月 22 日，

共 10 个工作日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平顺县自然资源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7 月 9 日


